
           2017年长春市篮球比赛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
主办单位：长春市体育局 

          长春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共青团长春市委 

承办单位：长春市五环体育馆

二、时间和地点
2017年9月5—7日，长春市五环体育馆。

三、组别及项目
机 关 组：男子篮球、女子篮球；

高 校 组：男子篮球、女子篮球；

青少年组：男子篮球、女子篮球；（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）
职 工 组：男子篮球；女子篮球。

四、参赛单位

机关组：党的关系在省、市、区直属机关工委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；

高校组：各高等院校（含军事院校）；

青少年组：省、市、区直属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技工学校、中等职业技术学校；

职工组：各行业体协、企业事业单位、驻长解放军及武警部队、业余体育俱乐部等。

五、参加办法

1、各代表队限报领队1人，教练员2人，男、女运动员各12人；

2、高校组分为：高校(含军事院校)组、大专院校组；

3、青少年组分为：高中组、中学（男子）组、小学（男子）组；

4、职工组以各行业体协、企业事业单位、驻长解放军及武警部队、业余体育俱乐部等为单位组队报名参赛。

六、运动员资格

1、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经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；

2、机关组运动员必须是省、市、区直属机关，企、事业单位在编人员；

3、高校组、青少年组只限在籍、在读、在校学生参加；

4、职工组运动员必须是吉林省户籍，并且年满18周岁的公民。

七、竞赛办法


1、执行中国篮球协会最新审定的《篮球竞赛规则》。
2、各组根据报名队数确定比赛方式，8队以内（含8队）进行单循环比赛，8队以上，分两阶段进行，第一阶段分组循环赛，第二阶段淘汰赛。

八、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

1、各组别分别录取前8名。前3名颁发奖杯、奖牌，4至8名颁发证书；

2、本次赛会设优秀参赛单位奖，具体评选办法另行公布。

九、报  名 

1、各参赛队于8月5日前，将电子报名单和纸质报名单一式二份报送长春市五环体育馆竞赛科。报名单必须按统一格式打印，手写无效，并加盖部门公章。逾期不予受理；

2、领队会于9月4日9：30在长春市五环体育馆新闻发布厅召开。

十、具体规定

所有参赛运动员必须在当地保险公司办理“人身意外保险（含往返比赛路途及比赛期间）”，未办理保险的运动员不得参加比赛。

十一、其它事项

1、联系方式：

地  址：（长春体育中心 ）亚泰大街4899号 
联系人：徐老师    衣老师

电  话：13134481777   15567166333  

邮  箱： 707102332@qq.com
2、本竞赛规程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3、本竞赛规程解释权属长春市体育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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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报名表须用A4纸打印，手写无效；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医务部门盖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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